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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通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0〕3414 号）。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 月 1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根据《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屹通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
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581
末“5”位数 05803,25803,45803,65803,85803
末“6”位数 540283,665283,790283,915283,040283,165283,290283,415283
末“8”位数 94331424,44331424
末“9”位数 06684139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屹通新材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4,25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屹通新

材 A 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3 日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通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0〕3414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3.11
元 / 股，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
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25.00 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87.5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1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768.49270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2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1,21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87.5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51.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8030881%,申
购倍数为 6,327.87715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
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
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
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
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
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
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
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
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
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
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 号）和《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121 号）等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 中披露的 25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27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4,188,55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
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393,950.00 57.15% 9,635,840 74.84% 0.04025080%
B类投资者 8,000.00 0.19% 32,190 0.25% 0.04023750%
C类投资者 1,786,600.00 42.65% 3,206,970 24.91% 0.01795013%

合计 4,188,550.00 100.00% 12,875,000 100.00% 0.03073856%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
股 184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3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
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
转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基金”）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新增委托陆基金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
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陆基金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陆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8128 湘财长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8129 湘财长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9122 湘财久丰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9123 湘财久丰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9169 湘财长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9170 湘财长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9907 湘财长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9908 湘财长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0076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0077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0810 湘财久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0811 湘财久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14 楼 09 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之光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二、通过陆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陆基金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陆基金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
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陆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陆基金为准，但不低于

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 陆基金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
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 日） 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陆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陆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在陆基金开通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

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陆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

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投资者通过陆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我公司上述基金，申购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陆基金官方网站公示为准，但陆基金
不得低于成本销售我司旗下基金。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金原费
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我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1、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公司网址：www.xc-fund.com
2、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公司网址：www.lufunds.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
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
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

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新增委托诺亚正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
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诺亚正行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诺亚正行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8128 湘财长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8129 湘财长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9122 湘财久丰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9123 湘财久丰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9169 湘财长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9170 湘财长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9907 湘财长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9908 湘财长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0076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10077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724 室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二、通过诺亚正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诺亚正行提交申请，约定

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诺亚正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
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诺亚正行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诺亚正行为准，但不
低于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 诺亚正行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
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 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诺亚正行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诺亚正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在诺亚正行开通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

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诺亚正行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

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我公司上述基金，申

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诺亚正行官方网站公示为准，但诺
亚正行不得低于成本销售我司旗下基金。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
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我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1、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公司网址：www.xc-fund.com
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址：www.noah-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
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及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做
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1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360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统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合兴股份”，股票代码为“605005”。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
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6.3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01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2,807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3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401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9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65736%。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T+2 日）完成。本公告一经刊
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
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5,990,25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9,617,814.1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9,74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36,385.86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3,11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16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

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另有 7 个配
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1,216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7,758.08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08,78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576,041.9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1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758.08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1 上海大藏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大藏友芾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92 1,224.96

2 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192 1,224.96

3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192 1,224.96
4 倪威 倪威 160 1,020.80
5 楼益女 楼益女 160 1,020.80
6 桂有樑 桂有樑 160 1,020.80
7 蒋淑兰 蒋淑兰 160 1,020.8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0,963股，包销金额为 644,143.94元，包销比例为 0.25%。
2021年 1月 1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021-3867688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号 37层

发行人：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3日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神通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8,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3062号文核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神通科技”，股票代码为“605228”。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5.89元/股，发行数量为8,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1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1,826,047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23,055,416.83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73,953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024,583.17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996,203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7,097,635.67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797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2,364.33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胥爱民 胥爱民 345 2, 032.05 - 345

2 程宁 程宁 345 2, 032.05 - 345

3 楼益女 楼益女 345 2, 032.05 - 345

4 朱勇刚 朱勇刚 345 2, 032.05 - 345

5 倪威 倪威 345 2, 032.05 - 345

6 桂有樑 桂有樑 345 2, 032.05 - 345

7 张立 张立 345 2, 032.05 - 345

8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345 2, 032.05 - 345

9 上海大藏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大藏友芾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45 2, 032.05 - 345

10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济和集团有限公
司 345 2, 032.05 - 345

11 佛山市顺德区德美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
美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345 2, 032.05 - 345

12 王占标 王占标 345 2, 032.05 2, 032.02 1

13 凌辉珍 凌辉珍 345 2, 032.05 2, 030.05 1

合计 4, 485 26, 416.65 4, 062.07 3, 79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77,750股，包销金额为1,046,947.50元，包销比例为0.22%。
2021年1月1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3856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电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６，００４．００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３４４０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００４．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３１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３００．２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２９２．９０万股，占本发
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１．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根据《通用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以下简称“《新股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２４３．６６２９４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１，２００．８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０９２．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９１１．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６４３３８１５％，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８４４．１６７６１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０］３６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４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２１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发行公
告》 中披露的３４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８４９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新股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２，２９３，１２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
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企
业年金和保险资金（Ａ类） ６，３６７，３６０．００ ５１．８０％ ２３，７４７，３７７．００ ７６．８０％ ０．０３７２９５４８％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Ｂ类） １９，８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３４，０１２．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１７１７７７８％
其他投资者（Ｃ类） ５，９０５，９６０．００ ４８．０４％ ７，１３９，６１１．００ ２３．０９％ ０．０１２０８８８２％

总计 １２，２９３，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９２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６７２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电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６，００４．００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４４０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００４．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３１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
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３００．２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４，２９２．９０万股，占本发
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１．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通用电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２４３．６６２９４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即１，２００．８０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０９２．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９１１．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６４３３８１５％，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８４４．１６７６１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１月
１３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５４
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４８５０ ９８５０
末“６”位数： １８７２８０ ３８７２８０ ５８７２８０ ７８７２８０ ９８７２８０ １５５４２４
末“７”位数： ８０８５４６４ ０５８５４６４ ３０８５４６４ ５５８５４６４
末“８”位数： ９２１７１６５７ ４２１７１６５７ ８１８２５７６４ ３１８２５７６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５８，２３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股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


